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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年度部门（单位）整体支出
绩效自评报告
















部门（单位）名称：株洲市芦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年  月  日



2023年度芦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整体支出
绩效自评报告


一、部门（单位）基本情况
（一）主要职能
1.贯彻执行国家和省、市、区有关住房和城乡建设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，牵头推进辖区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工作；结合本区实际，制定有关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工作的规章制度和实施细则，并监督执行。
2.承担编制全区保障性住房发展规划及年度计划并监督实施；负责辖区内公共租赁住房、经济适用住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设工作的审核、申报等工作；负责辖区棚户区（城中村）改造审核、申报，组织实施和监督管理；承担辖区城区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和住房租赁补贴的申报、初审工作；会同有关部门做好保障性住房资金安排及监管；承担上级行业主管部门授权辖区内房屋安全管理与鉴定等相关工作。
3.负责园区内建设工程施工许可初审，园区内建设工程初步设计的审批，园区内城市排水行政许可审批，园区内依附于城市道路建设各种管线、杆线等设施审批。
4.负责编制辖区内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的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，组织实施和管理；承担编制区本级市政基础设施投资预决算草案，并组织安排实施及监管；承担区本级市政项目采购、运作模式的实施和监管；负责市、区财政投资市政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工作；指导辖区海绵城市建设工作。
5.负责指导辖区内村镇建设工作；参与编制全区村镇建设总体规划和城镇体系规划；指导辖区农民自建低层住宅和农村危房改造工作。
6.承担推进全区建筑节能与建设科技进步职责。根据建筑节能、绿色建筑和装配式建筑政策、规划监督实施；负责组织重大行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。
7.贯彻落实《湖南省物业管理条例》，负责全区物业管理活动的监督和管理；落实区、街道办事处、社区三级物业管理体系。
8.完成区委、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（二）机构情况
2023年本单位内设机构6个。
（三）人员情况
我单位人员编制22个，与上年相比减少4个，主要原因为机构改革，人防4个编制调减。2023年年末实有人数22人，其中行政人员7人，事业人员14人，无固期1人。比上年减少4人，主要原因为机构改革，人防调至发改。
二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
（一）基本支出情况
1.2023年财政拨款收入3635.7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456.3万元，项目支出3179.41万元。
2.2023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3635.7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收入456.3万元、项目收入3179.41万元。
3.2023年度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3635.7万元，其中：项目支出3179.41万元，基本支出456.3万元，其中：人员经费407.81万元，公用经费48.49万元。
（2） 项目支出情况
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项目支出3179.41万元，具体为：1.基础设施项目支出319.64万元；2.水环境治理项目支出39.97万元；3.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支出2725.43万元；4.地质灾害项目支出25万元；5.自然灾害风险普查30万元；6.其他项目支出39.37万元。
3、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
无。
4、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
无。
5、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
无。
六、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（包含单位管理的公共专项）
（一）整体支出绩效情况
1.着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，完善基础配套。以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为总抓手，积极对接，强力推动泉中路新建和提质工程、兰溪路（南环路南辅道—盛康颐养苑）新建工程、南方中学人行天桥新建工程等项目；完成了北沿路、莲易大道临时接线工程、荷叶冲路、4个城市交通堵点改造、芦淞区污水综合治理一期工程等项目建设；实施改造老旧小区4374户，涉及48个小区（片区），通过多渠道争取资金，目前已到位资金2381.05万元，包括中央补助资金1607.23万元、省级老旧小区民生实事补助资金157.5万元、海绵城市补助资金616.32万元。在一定程度解决了区级财政资金不足局面。
2.着力推进海绵城市暨雨污分流，落实环保督察整改。一是海绵城市建设。我区列入2023年株洲市海绵城市建设项目14个，总投资约2.97亿元。今年，已竣工项目2个（千亿大道、航空广场改造工程）；在建项目6个（分别是芦淞区枫溪绿道工程、仑塘路、天曲路等）；正在开展前期项目6个，各项目推进取得阶段性成果。二是雨污分流改造。2023年，计划完成新建管网2.346公里，现全面完成，完成率100%；计划完成改造管网17.7公里，已完成18.273公里，完成率103.24%；计划完成管网错混接175处，已完成177处，完成率101.14%；计划完成管网缺陷问题整改457处，已完成473处，完成率103.5%。已超额完成年度考核任务，完成“十三五”期间管网建设的欠账。
3.着力推进安保维稳工作，保障社会稳定。一方面联合多个部门落实风险楼盘档案建立，全力推进房地产矛盾纠纷化解工作，出台相关配套文件，通过区级专班、县级包案领导多方协调，争取市级支持力度，全面落实保交楼政策，2023年，保交楼第一批申请专项借款3个项目，已实现1个项目办理不动产证，资金回笼后归还借款（天池府）；另外2个项目仍在强力推进解决中（北大资源·翡翠公园、诚建·檀香山项目），房地产领域防控风险能力得到有力提升。另一方面全面落实自建房安全整治工作。全区共有自建房24624栋，其中经营性自建房3211栋、非经营性自建房21413栋。一是经营性自建房涉及“四性”问题整治任务3779个，其中存在结构安全隐患房屋150栋，存在消防安全隐患房屋988栋，存在经营安全隐患620栋，存在建设合法合规隐患2021栋，已全部完成整治销号。二是非经营性自建房整治，初判存在结构安全隐患2714栋，房屋结构安全鉴定工作已全部完成，其中鉴定为C、D级非经营性“自住”房164栋，省级交办要求今年完成50%，当前，已完成136栋整治销号，完成率82.93%，提前完成“省定12月底前完成50%的”整治销号任务。
（二）项目支出绩效情况
1.年初预算项目：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专项年初预算30万元，实际支出30万元；自建房专项整治经费专项年初预算80万元，年中调减预算40.63万元，实际支出39.37万元；基础设施工程专项年初预算686万元，年中调减预算366.36万元，实际支出319.64万元；黑臭水体治理专项年初预算34万元，年中调增预算5.97万元，实际支出39.97万元；地质灾害治理专项年初预算361万元，年中调减预算336万元，实际支出25万元。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如下：
（1）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项目
项目支出30万元，主要用房屋普查委托业务工程尾款支付，完成辖区7.8万个房屋建筑图斑进行了普查。
（2）自建房专项整治经费项目
项目支出39.37万元，主要用于辖区内居民自建房进行安全隐患整治监理费用等，对辖区内居民自建房进行安全隐患整治。
（3） 基础设施工程项目
项目支出319.64万元，主要用于天枫路、荷叶冲路等改道路改造，创业二路、服饰二路电力埋管以及2022年前小街小巷等项目工程尾款支付。
（4） 地质灾害治理项目
项目支出25万元，主要用于支付2018年庆云山庄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尾款。
（5） 黑臭水体治理项目
项目支出39.97万元，主要用于支付2022年之前项目老枫溪港黑臭水体治理一、二期工程尾款支付。
2.年中追加项目“保障性安居工程”，金额2725.43万元，实际支出2725.43万元，结余结转0万元。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如下：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支出2725.43万元，主要用于危房改造、老旧小区项目、低收入人群住房租金补贴等项目支出。项目实施绩效为：完成16户危房改造，完成2023年4374户老旧小区改造，补贴低收入人群住房租金，支付2022年及之前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尾款。
七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
项目预算执行力有待加强。由于单位项目较多，建设工期跨度长，受到征地拆迁、气候等各项因素影响，项目实际建设进度与年初预算支付进度不能完全匹配，无法严格按照年初预算支付资金。
8、 下一步改进措施
合理安排预算支出计划，加强预算的控制，科学编制项目预算，提高预算准确度。
九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绩效自评报告在政府门户网站与决算报告一起公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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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2023年度部门（单位）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基础数据表
	财政供养人员情况（人）
	编制数
	2023年实际在职人数
	控制率

	
	22
	22
	100%

	经费控制情况（万元）
	2022年决算数
	2023年预算数
	2023年决算数

	三公经费
	
	
	

	   1、公务用车购置和维护经费
	0
	0
	0

	       其中：公车购置
	0
	0
	0

	             公车运行维护
	0
	0
	0

	   2、出国经费
	0
	0
	0

	   3、公务接待
	0
	0.5
	0

	项目支出：
	
	
	

	    1、业务工作经费
	0
	0
	44.34

	    2、运行维护经费
	0
	0
	0

	    3、委托业务费
	0
	0
	35

	    4、基础设施建设
	0
	0
	2898.04

	    5、其他基本建设支出
	0
	0
	20.42

	    6、其他基本建设支出
	0
	0
	181.61

	公用经费
	51.83
	50.67
	48.49

	    其中：办公经费
	8.87
	6.57
	3.51

	          水费、电费、差旅费
	0.98
	1.3
	2.88

	          会议费、培训费
	0.26
	0.5
	1.44

	政府采购金额
	——
	1198.57
	3370.04

	部门基本支出预算调整 
	——
	
	

	楼堂馆所控制情况
（2023年完工项目）
	批复规模
（㎡）
	实际规模（㎡）
	规模控制率
	预算投资（万元）
	实际投资（万元）
	投资概算控制率

	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厉行节约保障措施
	　


说明：“项目支出”需要填报基本支出以外的所有项目支出情况，“公用经费”填报基本支出中的一般商品和服务支出。
填表人：        填报日期：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单位负责人签字：
附件3
2023年度部门（单位）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
	区级预算部门（单位）名称
	株洲市芦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　

	年度预
算申请
（万元）
	
	年初预算数
	全年预算数
	全年执行数
	分值
	执行率
	得分

	
	年度资金总额
	1626.08
	3635.7
	3635.7
	10
	100%
	10

	
	按收入性质分：3635.7
	按支出性质分：3635.7

	
	  其中：  一般公共预算：3635.7
	其中：基本支出：456.3

	
	政府性基金拨款：0
	项目支出：3179.41

	
	纳入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：
	

	
	其他资金：
	

	年度总体目标
	预期目标
	实际完成情况　

	
	　　完成7.8万个房屋建筑图斑进行了普查；对辖区内居民自建房进行安全隐患整治；完成2020年及以前小街小巷、013县道、李家坪、九天公寓、白关消防站、厕所革命等其他老项目尾款支付；完成创业二路、服饰二路电力埋管；完成建宁开发区、厚园周边道路施工改造、完成人行天桥改造；完成老枫溪港黑臭水体、枫溪大道污水管网、枫溪港综合治理、曾家坪塘和柳树塘等项目尾款支付；对辖区内翠塘、曾家坪及柳树塘、老枫溪港等黑臭水体进行维护。完成谭家塅王家冲安置小区、燎原新村西上护坡、楠竹组滑坡等地质灾害尾款支付。
	　　完成7.8万个房屋建筑图斑进行了普查；对辖区内16户居民自建房进行安全隐患整治；完成2020年及以前小街小巷、013县道、李家坪、九天公寓、白关消防站、厕所革命等其他老项目尾款支付；完成创业二路、服饰二路电力埋管，完成人行天桥改造；完成老枫溪港黑臭水体、枫溪大道污水管网、枫溪港综合治理、曾家坪塘和柳树塘等项目尾款支付；对辖区内翠塘、曾家坪及柳树塘、老枫溪港等黑臭水体进行维护。支付地质灾害尾款；完成4374户老旧小区改造，支付2022年之前老旧小区工程尾款。

	绩
效
指
标
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年度指标值
	实际完成值
	分值
	得分
	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

	
	产出指标

(40分)
	数量指标
	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
	　78018户
	　78018户
	5
	5
	　

	
	
	
	自建房专项整治经费
	4102个
	4102个
	5
	5
	

	
	
	
	基础设施
	埋电管950米，道路1050米，人行道改造16.8平方。
	埋电管950米，道路1050米
	5
	3
	计划调整

	
	
	
	黑臭水体治理
	1个
	1个
	5
	5
	

	
	
	
	地质灾害治理
	5个
	5个
	5
	5
	

	
	
	质量指标
	验收合格率
	100%
	100%
	7
	7
	

	
	
	时效指标
	按计划开工率
	100%
	100%
	8
	8
	

	
	效益指标

（20分）
　
	经济效
益指标
	无
	
	
	
	
	

	
	
	社会效
益指标
	群众居住环境保障、安全隐患防治
	群众居住环境保障、安全隐患防治
	群众居住环境保障、安全隐患防治
	20
	20
	

	
	满意度
指标
（10分）
	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	群众满意度
	≧80%
	未开展
	10
	6
	未开展

	
	成本指标（20分）
	经济成本指标
	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
	30
	30
	4
	4
	

	
	
	
	自建房专项整治经费
	80
	39.37
	4
	3
	年中调整预算

	
	
	
	基础设施工程
	686
	319.64
	4
	3
	年中调整

	
	
	
	黑臭水体治理
	34
	39.97
	4
	3
	年中调整

	
	
	
	地质灾害治理
	361
	25
	4
	3
	年中调整

	总分
	100
	90
	　


填表人：      填报日期：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单位负责人签字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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